湖北省劲牌公益慈善基金会财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了加强财务档案管理，规范开展业务，确保财务档案规范化、系统化、标准化管理及开发利用的安全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会计档案法》的各项管理制度，特制定财务档案管理制度。
第二条  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在理事会领导下开展，接受湖北省民政厅、湖北省财政厅、湖北省审计厅、湖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和监事会的监督、指导。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实行“统一领导，集中管理，分工负责，责权结合”的原则。
第三条  基金会接受上级部门文件与发放文件，要统一由秘书处备案登记，及时收发，及时登记。上一年度所有档案应于次年六月前整理归档，由基金会秘书处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和保存。 
第四条  基金会在项目计划完成后，应及时将项目档案进行备份，并将项目档案原件交由秘书处归类存放，并按要求年限妥善保管。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按年度立卷，各部门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，都要按照本制度的规定，分别立卷归档。
第二章  财务档案的归档
第五条  财务档案是指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接收或形成的，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事项的，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，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、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。包括会计凭证类:原始凭证、记账凭证、其他会计凭证；会计账簿类:总账、明细账、日记账、其他会计账簿;财务报告类:会计报表、财务情况说明、年度财务报告等;审计报告类:年度审计报告、重大项目专项审计报告、换届、离任审计报告;其他类: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、银行对账单、纳税申报表、会计档案保管清册、会计档案移交清册及其他应当保存的会计核算专业资料等。
第六条  财务档案须专人管理，切实做好财务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分类、装订、立卷、保管、移交、查阅、利用和期满销毁等工作。做到科学分类、存放有序、妥善保管、严防损毁。
第七条 各类报表、财务报告、会计账簿应按照月、季、年度保存。应载明账簿名称、所属会计年度、启用和起止日期。
第八条  会计人员应确保会计凭证内容的完整性，不得缺失。经审核移交后的财务档案原则上不得进行改换，增补或撕页，以防止档案损毁，散失和乱账错账。
第九条  严格执行有关财务档案的查阅、借阅制度，完善手续，填写档案使用记录。财务档案原则上不得外借。
第十条  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，由会计档案管理人员提出销毁意见，由单位领导、财务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同签定，严格审查，编制会计档案销毁清册，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销毁。销毁时应派人监毁，并在销毁清单上签名或盖章。
第十一条  由于单位人员变动，会计档案需要移交时，由移交人办理交接手续，并由监交人、移交人、接收人签字或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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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本制度自7月25日理事会审议后正式执行，由湖北省劲牌公益慈善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
